
江 苏 省 靖 江 市 人 民 法 院

执行裁定书

(2022)苏 1282 执 1724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市支

行 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2674893124Y00,住靖江市人

民中路171号。

负责人：杨文文，系该行行长。

被执行人：陈银,女,1987年9月11日出生,居民身份证号

码32128219870911322X90,住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中天城市

花园10幢1101室。

被执行人：蒋胜,男,1984年7月11日出生,居民身份证号

码32128219840711005890,住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中天城市

花园10幢1101室。

被执行人：朱松,男性,1957年6月10日出生, 居民身份

证号码32128219570610661090,住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中天

城市花园10幢1101室。

被执行人：蒋谋章,女,1963年5月14日出生, 居民身份

证号码32102419630514432590,住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中天

城市花园10幢1101室。

本院在执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市支

行与陈银、蒋胜、朱松南、蒋谋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

中，责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

人未履行（2022）苏1282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。

本院于2022年3月2日以（2022）苏1282民初1061号民事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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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封了被执行人蒋胜、陈银共同共有的位于靖江市中天城市

花园10幢1101室不动产【产权证号：苏（2016）靖江不动产

权第0014026号】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二百五十一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蒋胜、陈银共同共有的位于靖江市中天城

市花园10幢1101室不动产【产权证号：苏（2016）靖江不动

产权第0014026号】及相关附属设施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展 飞

审 判 员 郭满秋

审 判 员 刘江昆

(院zdqz印)

二Ｏ二二年八月四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法 官 助 理 夏黄斌

书 记 员 仇 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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